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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

碩士、學士學分專班登記簡章 
 

壹、 登記類別：研究所碩士學分班及大學部學士學分班。 

貳、報名方式及日期：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採通訊報名。 

(簡章、表格下載：請於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網頁)。 

※請連結至： 

1.學分班課程招生。  

2.推廣教育→開辦課程。 

    （二）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6年 2月 6日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 

參、報名資格： 

    ＊報考研究所碩士學分班報名資格： 

一、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、學院畢業得有學士

或以上之學位，或具有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者。（各系所特別設限之報名

資格請見備註欄）。 

二、報名本校各系所碩士班選讀學分同等學力資格認定標準： 

◎ 在學士班肄業，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，因故退學或休學，自規定修業

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，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

書。 

◎ 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，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

已滿一年，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◎ 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（含實習）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，且已修畢畢業

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。 

◎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；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

離校三年以上；取得專科進修（補習）學校資格證明書、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

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，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

理。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，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、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。 

◎ 下列國家考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： 

（一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、二等、三等特種考試及格。 

（二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。 

◎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年以

上，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。 

   ＊報考大學部學士學分班報名資格： 

一、凡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、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或符合報考大學同

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資格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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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報名本校各系所學士班選讀學分同等學力資格認定標準： 

        ◎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
（一）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，因故休學、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，持有學

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，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

明書。 

（二）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，持有學校

核發之歷年成績單，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

書。 

（三）修滿規定年限後，因故未能畢業，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，或附歷年成

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◎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
（一）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，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

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（二）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，因故休學或退學，或修滿規定年限，因故未能畢

業，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◎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，持有修業證明者，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

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，準用前二款規定。 

◎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（補習）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（班）三年級（延教班）結業，持

有修（結）業證明書。 

◎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，持有高級中學、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及格證明

書。 

◎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，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。 

◎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，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。 

◎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，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。 

◎下列國家考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： 

（一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或一等、二等、三等、四等特種考試及格。 

（二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。 

◎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，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，並有第一款所列情

形之一。 

◎技能檢定合格，有下列資格之一，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： 

       （一）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工作經驗五年以上。 

       （二）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工作經驗二年以上。 

       （三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。 

◎年滿二十二歲，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，持有學分證明： 

       （一）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。 

       （二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。 

       （三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（不含推廣教育課程）。 

◎空中大學選修生，修畢四十學分以上（不含推廣教育課程），成績及格，持有學分證

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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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肆、修讀條件、修讀學分、錄取方式、上課時間： 

一、修讀條件：選讀生之選課依授課教師之規定選課之，若遇有上課人數限制之課程， 

則應在本校學生優先選課後，如有缺額，才允許選讀學分學生選修之。 

二、修讀學分：學士程度學分班學員，每學期累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十八學分為 

原則；碩士程度學分班學員，每學期累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九學 

分為原則；每一學分至少修讀十八小時，並不得以短期密集授課方式進行；

實習或實驗課程，學分之計算由各系所另訂之。 

三、錄取方式：登記人數超過各系所招生名額時，由招生系所自行甄選。 

四、上課時間：配合本校行事曆與所選科目正規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合班上課，正確 

時段以公佈為準。 

  伍、登記碩士學分專班別、修習科目、任課教師、學分數、上課時間、學費。 

      甄試日期：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財 
務 
管 
理 
學 
系 

創業投資 黃振聰 
星期三

(09:10~12:00) 
3 5 

金融市場理論與實務 黃振聰 
星期四

(09:10~12:00) 
3 5 

證券分析與企業評價 劉德明 
星期一 

(18:20~21:00) 
3 5 

金融機構風險管理 曾至宏 
星期四 

(18:20~21:00) 
3 5 

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李宜熹 
星期五 

(18:20~21:00) 
3 5 

國際財管理論與實務 蔡維哲 
星期三 

(18:20~21:00) 
3 5 

財務報表分析 陳妙玲 
星期一 

(18:20~21:00) 
3 5 

投資理論與實務 劉德明 
星期三 

(18:20~21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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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研究方法 蔡維哲 
星期四 

(18:20~21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 財務管理學系承辦人員 蔡佳凌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公 
共 
事 
務 
管 
理 
研 
究 
所 

地區經營管理 郭瑞坤 
星期二

(18:20~20:05) 
2 5 

區域發展與政策 吳濟華 
星期三

(18:20~21:00) 
3 5 

組織行為與管理 謝政勳 
星期日

(10:10~12:00) 
2 5 

非營利管理專題研討 謝政勳 
星期日

(13:10~15:00) 
2 5 

公共事務與企業社會責任 張緒中 
星期一

(18:20~20:05) 
2 5 

(澎湖班)組織行為與管理  謝政勳 
星期六 

(10:10~12:00) 
2 5 

(澎湖班)非營利管理專題

研討 
謝政勳 

星期六 

(13:10~15:00 
2 5 

(澎湖班)區域發展與政策 吳濟華 
星期日 

(13:10~16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承辦人員 李麗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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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 
 
 
 
 
 
海 
洋 
環 
境 
及 
工 
程 
學 
系 

海洋環境書報討論（二） 葉博弘 
星期四 

(14:10~16:00) 
2 5 

數值方法 葉博弘 
星期三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洋系統模擬（二） 于嘉順 
星期三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波浪力學 李忠潘 
星期二 

(14:10~17:00) 
3 5 

水工模型試驗與實習 葉博弘 
星期二 

(09:10~13:00) 
3 5 

海洋大地工程（二） 田文敏 
星期三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洋結構動力學 李賢華 
星期二 

(09:10~12:00) 
3 5 

外海結構分析與設計 陳邦富 
星期二 

(14:10~17:00) 
3 5 

廢水生物處理方法 楊磊 
星期一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洋地理資訊系統及實習 薛憲文 
星期一 

(09:10~12:00) 
4 5 

高等環境系統分析（二） 張揚祺 
星期二 

(14:10~17:00) 
3 5 

海域調查與量測 

田文敏 

薛憲文 

曾以帆 

星期五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事工程風險分析及管理 柯宗廷 
星期四 

(09:10~12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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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號計算之海洋工程應用 蔡加正 
星期一 

(14:10~17:00) 
3 5 

海洋環境書報討論（四） 李宗霖 
星期四 

(14:10~16:00) 
2 5 

應用有限元素法 李賢華 
星期五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岸變遷及漂沙理論 曾以帆 
星期四 

(09:10~12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3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承辦人員 黃麗莉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教 
育 
研 
究 
所 

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謝百淇 
星期一

(13:10~16:00) 
3 5 

全球教育理論 周珮儀 
星期二

(09:10~12:00) 
3 5 

性別教育研究 洪瑞兒 
星期二

(09:10~12:00) 
3 5 

高等教育統計學研究 鄭  雯 
星期一

(18:20~21:00) 
3 5 

校園霸凌防制研究 陳利銘 
星期二

(13:10~16:00) 
3 5 

高等教育研究 湯家偉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
3 5 

解題研究 梁淑坤 
星期四

(14:10~17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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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5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 教育研究所承辦人員 沈家禾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企 
業 
管 
理 
學 
系 
醫 
務 
管 
理 
碩 
士 
班 

醫院經營管理 梁立霖 
星期四 

(18:20~21:00) 
3 5 

老年健康照護研究 

與管理 
李英俊 

星期三 

(13:10~16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5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企業管理學系醫務管理碩士班承辦人員 洪慈音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 
企 
業 
管 
理 
學 
系 
企 
業 
管 
理 
碩 
士 
班 

企業經營策略 方至民、曾志弘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3 5 

企業經營策略 林杏娥 
星期三

(18:20~21:00) 3 5 

生產與作業管理 盧淵源 
星期四

(18:20~21:00) 3 5 

行銷管理與研究 黃明新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3 5 

財務管理與研究 劉玉晳 
星期六 

(09:10~12:00) 3 5 

人力資源管理 施欣宜、林杏娥 
星期四

(18:20~21:00) 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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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資訊系統 梁慧玫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3 5 

管理會計學 陳妮雲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3 5 

孫子兵法中的策略原理 林峰立 
星期二

(18:20~21:00) 3 5 

財務報表分析 黃北豪 
星期一

(18:20~21:00) 3 5 

國際商務溝通 吳麗英 
星期四 

(09:10~12:00) 3 5 

團隊學習 楊碩英 
星期一 

(14:10~17:00) 3 5 

系統思考 楊碩英 
星期二 

(14:10~17:00) 3 5 

創業管理 蔡敦浩 
星期四 

(14:10~17:00) 3 5 

服務作業管理 郭倉義 
星期四

(18:20~21:00) 3 5 

動態競爭：觀念、案例與

應用 
林豪傑 

星期一

(18:20~21:00) 3 5 

企業分析與諮詢 趙平宜 
星期四

(18:20~21:00) 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5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碩士班承辦人員 洪慈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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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行 
銷 
傳 
播 
管 
理 
研 
究 
所 

行銷傳播管理講座（二） 鄭安授 
星期五 

(18:20~19:10) 
1 5 

廣告創意 張榮華 
星期一 

(18:20~21:00) 
3 5 

數位行銷 李雅靖 
星期二 

(18:20~21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承辦人員 葉瑞茗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資 
訊 
管 
理 
學 
系 

服務流程計算 黃三益 
星期一 

(18:30~21:30) 
3 5 

服務品質管理 劉賓陽 
星期二 

(18:30~21:30) 
3 5 

計算機網路 林耕霈 
星期二 

(18:30~21:30) 
3 5 

資訊科技策略 吳仁和 
星期三 

(18:30~21:30) 
3 5 

軟體系統開發管理 趙善中 
星期五 

(09:00~12:00) 
3 5 

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 陳年興 
星期四 

(18:30~21:30) 
3 5 

決策理論 林信惠 
星期四 

(18:30~21:3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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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4,500元／每學分。 

備    註:資訊管理學系承辦人員 吳文菁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生 
物 
科 
學 
系 

細胞訊息傳遞路徑 劉昭成 
星期三 

(18:20~21:30) 
3 5 

腫瘤學概論 陳錦翠 
星期三 

(18:20~21:3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2,500元／每學分。 

備    註:生物科學系承辦人員 李春瑛 

 

碩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海 
洋 
事 
務 
研 
究 
所 
│ 
高 
階 
水 
下 
文 
化 
資 
產 
專 
業 
學 
程 

公共政策 胡念祖 
星期一 

(10:10~13:00) 
3 5 

海洋法 高世明 
星期二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底工程探測資料處理 田文敏 
星期二 

(16:10~19:00) 
3 5 

應用測量學 薛憲文 
星期三 

(13:10~16:00) 
3 5 

水下文化遺產再利用 蔡長清 
星期四 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洋大地工程實驗 田文敏 
星期四 

(16:10~19:00) 
3 5 

潛水理論與實務 蔡鋒樺 
星期五 

(08:10~10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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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校外隨班附讀人士收取每學分 1,500元之學分費，並

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第二期計畫之規定，凡加入修習文資學院之校外生，補助

每學分 1,000元(校內生不另外補助)。 

備    註:海洋事務研究所承辦人員 曾勤樸 

 
陸、登記學士學分專班別、修習科目、任課教師、學分數、上課時間、學費。 
     甄試日期：  

學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生 
物 
科 
學 
系 

動物生理學 李昆澤 
星期四

（09:10~12:00） 
3 6 

免疫學 李哲欣 
星期一

（09:10~12:00） 
3 6 

植物形態學 江友中 
星期三

（13:10~16:00） 
3 6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2,5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 生物科學系承辦人員 李春瑛  

 

學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海 
洋 
環 
境 
及 
工 
程 
學 
系 

海洋物理學概論 李忠潘 
星期一

(16:10~18:00) 
1.5 5 

海洋地質概論 田文敏 
星期三

(14:10~16:00) 
1.5 5 

基礎環境科學 楊  磊 
星期一

(14:10~16:00) 
2 5 

工程力學 曾以帆 
星期三

(09:10~12:00) 
3 5 

工程數學（二） 曾以帆 
星期四

(14:10~17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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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體力學 葉博弘 
星期一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流體力學實驗 葉博弘 
星期一

(14:10~17:00) 
1 5 

環境微生物學 楊  磊 
星期五

(13:10~16:00) 
3 5 

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楊  磊 
星期五

(16:10~19:10) 
1 5 

環境工程化學 李宗霖 

星期二

(10:10~12:00) 

星期五

(10:10~11:00) 

3 5 

環境工程化學實驗 李宗霖 
星期二

(13:10~16:00) 
1 5 

應用測量學 薛憲文 
星期三

(13:10~16:00) 
3 5 

水文學 仲偉浩 
星期四

(09:10~12:00) 
3 5 

結構學 陳邦富 
星期三

(09:10~12:00) 
3 5 

海岸工程學 陳陽益 
星期一

(14:10~17:00) 
3 5 

基礎工程學 田文敏 
星期二

(13:10~16:00) 
3 5 

中等結構學 陳邦富 
星期二

(09:10~12:00) 
3 5 

外海結構工程導論 陳邦富 
星期四

(14:10~17:00) 
3 5 

給水及排水工程 于嘉順 
星期三

(13:10~16:00) 
3 5 

機率與統計 張揚祺 
星期四

(09:10~12:00) 
3 5 

作業研究 張揚祺 
星期一

(09:10~12:00) 
3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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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續海岸 于嘉順 
星期四

(09:10~12:00) 
3 5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3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承辦人員 黃麗莉 

 

學士 
班別 

修習科目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 學分數  
選讀學分 

招生人數 

政 
治 
經 
濟 
學 
系 

公共經濟學 吳世傑 
星期三

（09:10~12:00） 
3 6 

非營利組織管理導論 李予綱 
星期四

（13:10~16:00） 
3 6 

政治經濟學(一) 李予綱 
星期二

（13:10~16:00） 
3 6 

甄試日期：系所另行通知。 

學分費【書籍費另計】：3,000元／每學分 

備    註: 生物科學系承辦人員 紀姿伶  

 

 

柒、報名方式與繳費的注意事項說明： 

一、 報名資料務必請以正楷填寫，並由本人簽名。 

二、 每份報名表以填選一個系（所）為限。 

三、請將下列資料依編號順序，由上而下整理齊全，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，裝入 A4 信封內，

請以掛號郵寄至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【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】 

（封面請註明「登記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、學士學分專班」），如所寄資料不全，

因而延誤報名時，由考生自行負責。通訊報名繳交之影本證件一概不予退還。 

1. 請備妥最近六個月內二吋正面脫帽光面半身相片二張。 

（報名表一式兩份各貼照片一張） 

2. 最高學歷證明書影本與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。 

(報名資格證件影本，請統一以 A4 紙影印） 

3. 繳費請上國立中山大學線上繳款系統網頁，並請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之前完成繳費，

逾期不予錄取。  



14 

捌、國立中山大學線上收款管理系統繳費使用說明： 

    一、先登入線上繳款網頁：http://140.117.13.70/OLPRS/pay.asp 

    二、選擇「收款單位」及「收款款別」後，請按「確認送出」。 

● 收款單位：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。 

● 收款款別：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、學士學分專班 

※繳交登記費每科陸佰元整，登記費繳交後不管錄取與否概不退還。 

※學分費暫免繳交，俟錄取後通知註冊時再行繳費。 

※請於寄出資料時確實繳交登記費，並請自行妥善保管銀行繳費收據或 

  ATM 交易明細表以便備查（免寄出）。 

     三、輸入「繳款人」及「金額」：填入繳款人姓名、金額，收據須另立抬頭 名稱者 ( 例如： 

以單位名稱開立 ) ，請在「機關／公司名稱」欄位鍵入所需名稱及統一編號，再按「確

認送出」。付款資料確認：再次確認資料無誤請按「確認」，即產生「國立中山大學線

上付款通知單」，列印後即可繳款，若有錯誤請再重新操作。 

     五、繳款方式： 

        (一) ATM 轉帳：請列印「國立中山大學線上付款通知單」，以下列方式擇一繳交。     

            (1) 臨櫃繳費：持「國立中山大學線上付款通知單」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， 

               並保留本通知單。 

         (2) 自動提款機 ATM 繳款：至全國各金融機構之自動提款機 ATM 轉帳繳款。 

               步驟：插入金融卡→輸入密碼→其它服務（其它轉帳／跨行轉帳）→跨行其他 

               轉入帳號→臺灣銀行代碼 004 →繳費帳號（共 14 碼 ）→繳費金額→結束→  

               列印交易明細表(以便備查)。 

         (3) 至統一、全家、OK、萊爾富等超商繳納。需自付手續費 6 元（保留本通知單）。 

         (4) 使用網路 ATM 繳款（請自行列印轉帳證明）。 

           （※繳費帳號：此為系統自動產生的流水號共 14 碼 ，為辨識繳款者身分， 

               轉帳時請正確輸入收據上顯示的號碼）。 

     ※本校正式學費收據將於開課時核發，請妥善保留銀行繳費收據或 ATM 交易明細表以便 

       上課時報到備查。 

     ※若有問題，請與我們連絡 07-5252000 轉 2711 

 

玖、附註： 

一、錄取學員，將以電話及 E-mail或掛號信函等方式個別通知。 

二、錄取學員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，逾期取消錄取資格，並以備取學員遞補。 

     三、經錄取學員不得辦理延期進修。 

     四、錄取學員，繳交學分費後，依照教育部相關規定申請退費。 

     五、修讀期滿且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。取得該學分後，若考入本校相關系所，

依法取得學籍後，得依規定酌予採認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及學分。抵免學分之申請，應

於入學當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辦理。

http://140.117.13.70/OLPRS/pay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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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 

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分專班報名表 

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(請勾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表一式二份) 

姓名  
選  讀 

系所別 
 

登記 

號碼 
 

選讀科目 

1. 是否曾在本校選讀 

(無者免填) 1. 請黏貼最近兩個月

二吋正面半身脫帽

照片 

2. 兩份表格需用相同

之照片 

2. 

1.時間：   年    月 

2.曾選讀系所： 3. 

4. 

學︵ 

限 

選 

填 

一 

欄 

歷︶ 

一

般 
年   月 

大學 

(學院) 
學系畢業 

同 

等 

學 

力 

年   月 
大學 

(學院) 
學系肄業 

年   月 專科學校    年制 科畢業 

年   月 考試 類科畢業 

身 分 證 

字  號 

(或護照號碼) 

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聯絡電話 公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宅(   ) 

手    機  E-mail  

通 訊 處 
(證書寄送的聯絡住址) 

本人簽名  

      ※填表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 1.每份報名表以填選一個系(所)為限。 

        2.請於報名前親自以正楷填寫報名表一式二份。 

        3.請備妥最近六個月所照二吋正面脫帽光面半身相片一式 2張分別貼妥於報名表上。 

      ※洽詢專線：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 07-5252000(分機 2711) 曠首馨小姐。 


